
海洋科学与工程学院安全科学与工程专业 2021年硕士研究生复试工作细则

1. 复试时间:

3月 23日下午 13:00-17:00（一志愿复试）

3月 25日上午 08:30-12:00，下午 13:00-17:00（调剂复试）

2. 复试方式及平台:学信网招生远程面试系统

3. 复试内容及分值 (总分 220分)

项目 评分项

1 大学阶段学习情况（学习成绩、获奖情况等）

2 基础知识、专业知识掌握情况，对本学科发展动态的了解情况。

3 综合知识应用能力及科研能力

4 外语能力

5 语言表达能力、思维的敏锐性及逻辑思维能力

6 思想品德和心理素质

4. 面试流程:

（1） 考生提前登录学信网远程复试系统做好复试准备（包括调试话筒、双机位

等），待考官发起面试邀请后，考生点击【接受】即进入视频面试环节，

正式开始面试。

（2） 主考官：确认考生准备好！

（3） 主考官：考生手持身份证（正面）及准考证在摄像头前进行展示（需要按

考官要求调整），并宣读承诺书（请提前打印承诺书并阅读）。

（4） 主考官：英文自我介绍。

（5） 主考官：询问考生专业课选择（考生可选《安全原理》或《运筹学教程》

两门专业课程其中之一），考官随机抽取专业课题目，考生进行口头作答。

（6） 主考官：进入自由问答环节。

（7） 主考官：复试结束（ “复试结束，可以离场”）（需待考官发出复试结束

指令后，方能确认本次面试结束；若未收到复试结束指令而出现面试中断

情况，考生需及时登录面试系统等待下一步复试指令）。

5. 每生考察时间（不得少于 20分钟）：20~25分钟

6. 如有考生加试，加试具体安排：在正式复试日期后 1~2天内利用学信网招生

远程面试系统客户端安排加试考生进行加试。



7. 其他具体规定:

（1）考生应当自觉服从考试工作人员管理，严格遵从考试工作人员关于网

络远程考场入场、离场、打开视频的指令，不得以任何理由妨碍考试工作人员履

行职责，不得扰乱网络远程复试考场及其他相关网络远程场所的秩序。

（2）考生应按要求备妥软硬件条件和网络环境，提前安装指定软件配合软

件测试。按规定时间启动指定软件或登录指定网络平台参加网络远程复试。

（3）考生必须凭本人《准考证》和有效居民身份证参加网络远程复试，并

主动配合身份验证核查等。复试期间不允许采用任何方式变声、更改人像。

（4）考生应选择独立安静房间独自参加网络远程复试。整个复试期间，房

间必须保持安静明亮，房间内不得有其他人，也不允许出现其他声音。不得由他

人替考，也不得接受他人或机构以任何方式助考。复试期间视频背景必须是真实

环境，不允许使用虚拟背景、更换视频背景。

（5）考生音频视频必须全程开启，全程正面免冠朝向摄像头，保证头肩部

及双手出现在视频画面正中间。考生复试时不得佩戴帽子、墨镜、口罩等，不得

用头发、饰品等遮盖耳朵及面部，以便于身份确认及复试全程实时监控。

（6）复试全程考生应保持注视摄像头，视线不得离开。复试期间不得以任

何方式查阅资料。

（7）复试期间考生不得录屏、录像、录音。

（8）复试中，考生若使用手机加入平台，①用移动数据流量联网，则关闭

手机通话功能或设置成来电转接；②用WIFI联网，可直接关闭移动数据连接及

手机通话功能。

（9）复试过程中出现断网情况，考生需第一时间打开手机信号，确保学院

与考生取得联系。

（10）考生在复试的整个阶段须保持联系畅通，以便学院联系。考生无故失

联造成无法完成复试的，视为自动放弃本次复试。

（11）除以上各项以外，考生任何违反公平、公正规则的作假、舞弊等行为，

都严格禁止，一旦被发现，取消复试资格和成绩，记入考生诚信档案，并按照相

关规定严肃处理。学校认为必要时，可以对相关考生进行二次复试。



海洋科学与工程学院材料与化工专业 2021 年硕士研究生复试工作细则

1. 复试时间: 3 月 25 日

2. 复试方式及平台: 学信网远程复试系统

3. 复试内容及分值 (总分 220分)

项目 评分项

1 大学阶段学习情况（学习成绩、获奖情况等）

2 基础知识、专业知识的掌握情况，对本学科发展动态的了解等

3 综合知识应用能力及科研能力

4 外语能力（听力、口语）

5 语言表达能力、思维的敏锐性及逻辑思维能力

6 思想品德和心理素质

4.面试流程:

1) 检查考生的复试环境是否符合要求，双机位是否清晰；

2) 请考生出示身份证、准考证，复检考生信息是否相符；

3) 考生宣读《考生承诺书》；

4) 复试老师随机抽取复试考题，考题打印在 A4 纸上，由复试老师向考生提问；

5) 主考官提示“面试结束，可以离场”，复试结束。

5.每生考察时间（不得少于 20分钟）：每位考试面试时间为 20分钟。

6.如有考生加试，加试具体安排：无加试内容。

7.其他具体规定: 考生复试过程中不准接听手机，除准考生和身份证以外，不准

有其他资料。



海洋科学与工程学院船舶与海洋工程材料专业 2021 年硕士研究生复试工作细则

1. 复试时间: 3 月 25日

2. 复试方式及平台: 学信网远程复试系统

3. 复试内容及分值 (总分 220分)

项目 评分项

1 大学阶段学习情况（学习成绩、获奖情况等）

2 基础知识、专业知识的掌握情况，对本学科发展动态的了解等

3 综合知识应用能力及科研能力

4 外语能力（听力、口语）

5 语言表达能力、思维的敏锐性及逻辑思维能力

6 思想品德和心理素质

4.面试流程:

1) 检查考生的复试环境是否符合要求，双机位是否清晰；

2) 请考生出示身份证、准考证，复检考生信息是否相符；

3) 考生宣读《考生承诺书》；

4) 复试老师随机抽取复试考题，考题打印在 A4 纸上，由复试老师向考生提问；

5) 主考官提示“面试结束，可以离场”，复试结束。

5.每生考察时间（不得少于 20分钟）：每位考试面试时间为 20分钟。

6. 如有考生加试，加试具体安排：无加试内容。

7.其他具体规定: 考生复试过程中不准接听手机，除准考生和身份证以外，不准

有其他资料。



海洋科学与工程学院 船舶与海洋结构物设计制造 专业

2021 年硕士研究生复试工作细则

1. 复试时间: 2021 年 3 月 24 日

2. 复试方式及平台: 采用学校指定平台

3. 复试内容及分值 (总分 220 分)

项目 评分项

1 大学阶段学习情况【参考学习成绩、奖学金、英语四六级等】

2 基础知识、专业知识的掌握情况，对本学科发展动态的了解等

3 综合知识应用能力及科研能力和创新意识【参考考生毕业论文、发表

论文、获奖材料、相关证书等】

4 外语能力（听力、口语）【英语自我介绍、英语问题回答、文献阅读

和翻译等】

5 语言表达能力、思维的敏锐性及逻辑思维能力

6 思想品德和心理素质【学生个人发展规划、对行业的认可度、学习态

度、职业道德、遵纪守法等。】

4.面试流程:

 考生入场

 自我介绍

 外语能力考查（复试内容中的 4）

 基础知识综合能力等考查（复试内容中的 1、2、3、5、6）的考查

 考生离场

5.每位考生的面试时间不少于 20 分钟：

6.如有考生加试，加试具体安排：

同等学力考生须增加不少于 10 分钟的面试时间，加试项目为：

项目 评分项

1 基础知识、专业知识的掌握情况

7.注意事项:



（1）考生应当自觉服从考试工作人员管理，严格遵从考试工作人员关于网络远程考场

入场、离场、打开视频的指令，不得以任何理由妨碍考试工作人员履行职责，不得扰乱

网络远程复试考场及其他相关网络远程场所的秩序。

（2）考生应按要求备妥软硬件条件和网络环境，提前安装指定软件配合软件测试。按

规定时间启动指定软件或登录指定网络平台参加网络远程复试。

（3）考生必须凭本人《准考证》和有效居民身份证参加网络远程复试，并主动配合身

份验证核查等。复试期间不允许采用任何方式变声、更改人像。

（4）考生应选择独立安静房间独自参加网络远程复试。整个复试期间，房间必须保持

安静明亮，房间内不得有其他人，也不允许出现其他声音。不得由他人替考，也不得接

受他人或机构以任何方式助考。复试期间视频背景必须是真实环境，不允许使用虚拟背

景、更换视频背景。

（5）考生音频视频必须全程开启，全程正面免冠朝向摄像头，保证头肩部及双手出现

在视频画面正中间。考生复试时不得佩戴帽子、墨镜、口罩等，不得用头发、饰品等遮

盖耳朵及面部，以便于身份确认及复试全程实时监控。

（6）复试全程考生应保持注视摄像头，视线不得离开。复试期间不得以任何方式查阅

资料。

（7）复试期间考生不得录屏、录像、录音。

（8）复试中，考生若使用手机加入平台，①用移动数据流量联网，则关闭手机通话功

能或设置成来电转接；②用 WIFI 联网，可直接关闭移动数据连接及手机通话功能。

（9）复试过程中出现断网情况，考生需第一时间打开手机信号，确保学院与考生取得

联系。

（10）考生在复试的整个阶段须保持联系畅通，以便学院联系。考生无故失联造成无法

完成复试的，视为自动放弃本次复试。

（11）除以上各项以外，考生任何违反公平、公正规则的作假、舞弊等行为，都严格禁

止，一旦被发现，取消复试资格和成绩，记入考生诚信档案，并按照相关规定严肃处理。



2021年海洋科学与工程学院交通运输安全与环境专业硕士研究生复试工作细则

1. 复试时间：2021年 3月 24日

2. 复试方式及平台：学信网招生远程面试系统

3. 复试内容及分值 (总分 220分)

项目 评分项

1 大学阶段学习情况（学习成绩、获奖情况等）

2
基础知识、专业知识的掌握情况，对本学科发

展动态的了解等

3 综合知识应用能力

4 外语能力（听力、口语）

5 语言表达能力、思维的敏锐性及逻辑思维能力

6 心理素质

4.面试流程:

(1)考生在复试时间开始前 30分钟内登录学信网面试系统指定考场等待复试，

准备好两台设备进行远程面试，按要求安装好最新版本软件，一机位可以使用电

脑、笔记本、手机，二机位必须使用手机，并提前调试好双机位。考生电脑面前

不能放置除了有效证件、准考证之外的与考试相关的任何资料、设备等。

(2)面试小组成员在正式复试开始前 30分钟提前进入复试考场，手机关机，

并将手机集中存放在一个信封中。

(3)考生进入考场后，由面试组助理在学信网面试系统客户端按序向指定考

生发起面试邀请，考生点击【接受】进入视频面试环节，正式面试开始。

(4)考生手持身份证（正面）及准考证在摄像头前进行展示（需按考官要求

调整），并朗读《考生承诺书》。

(5)考官线下随机发放试题，考生进行口头作答。

(6)面试结束，面试组助理在学信网面试系统中结束当前考生的面试。

(7)面试组全体考官（含助理）进行线下独立评分。

(8)面试组助理邀请下一位考生开始面试，直至全部考生面试结束。

5.每生面试时间：不少于 20分钟

6.如有考生加试，加试具体安排：在正式复试日期后 1~2天内利用学信网面试系

统客户端安排加试考生进行加试。

7.其他具体规定:



(1)考生应当自觉服从考试工作人员管理，严格遵从考试工作人员关于网络

远程考场入场、离场、打开视频的指令，不得以任何理由妨碍考试工作人员履行

职责，不得扰乱网络远程复试考场及其他相关网络远程场所的秩序。

(2)考生应按要求备妥软硬件条件和网络环境，提前安装指定软件配合软件

测试。按规定时间启动指定软件或登录指定网络平台参加网络远程复试。

(3)考生必须凭本人《准考证》和有效居民身份证参加网络远程复试，并主

动配合身份验证核查等。复试期间不允许采用任何方式变声、更改人像。

(4)考生应选择独立安静房间独自参加网络远程复试。整个复试期间，房间

必须保持安静明亮，房间内不得有其他人，也不允许出现其他声音。不得由他人

替考，也不得接受他人或机构以任何方式助考。复试期间视频背景必须是真实环

境，不允许使用虚拟背景、更换视频背景。

(5)考生音频视频必须全程开启，全程正面免冠朝向摄像头，保证头肩部及

双手出现在视频画面正中间。考生复试时不得佩戴帽子、墨镜、口罩等，不得用

头发、饰品等遮盖耳朵及面部，以便于身份确认及复试全程实时监控。

(6)复试全程考生应保持注视摄像头，视线不得离开。复试期间不得以任何

方式查阅资料。

(7)复试期间考生不得录屏、录像、录音。

(8)复试中，考生若使用手机加入平台，①用移动数据流量联网，则关闭手

机通话功能或设置成来电转接；②用WIFI联网，可直接关闭移动数据连接及手

机通话功能。

(9)复试过程中出现断网情况，考生需第一时间打开手机信号，确保学院与

考生取得联系。

(10)考生在复试的整个阶段须保持联系畅通，以便学院联系。考生无故失联

造成无法完成复试的，视为自动放弃本次复试。

(11)除以上各项以外，考生任何违反公平、公正规则的作假、舞弊等行为，

都严格禁止，一旦被发现，取消复试资格和成绩，记入考生诚信档案，并按照相

关规定严肃处理。学校认为必要时，可以对相关考生进行二次复试。



2021年海洋科学与工程学院水利工程硕士研究生复试工作细则

1.复试时间：

2021.3.23 上午 8:30-12:00（一志愿复试）

2021.3.24 上午 8:30-12:00（调剂复试）

2.复试方式及平台：学信网招生远程面试系统

3.复试内容及分值 (总分 220分)

项目 评分项

1 大学阶段学习情况（学习成绩、获奖情况等）

2
基础知识、专业知识的掌握情况，对本学科发

展动态的了解等

3 综合知识应用能力

4 外语能力（听力、口语）

5 语言表达能力、思维的敏锐性及逻辑思维能力

6 思想品德和心理素质

4.面试流程:

(1)考生在复试时间开始前 30分钟内登录学信网面试系统指定考场等待复试，

准备好两台设备进行远程面试，按要求安装好最新版本软件，一机位可以使用电

脑、笔记本、手机，二机位必须使用手机，并提前调试好双机位。考生电脑面前

不能放置除了有效证件、准考证之外的与考试相关的任何资料、设备等。

(2)面试小组成员在正式复试开始前 30分钟提前进入复试考场，手机关机，

并将手机集中存放在一个信封中。

(3)考生进入考场后，由面试组助理在学信网面试系统客户端按序向指定考

生发起面试邀请，考生点击【接受】进入视频面试环节，正式面试开始。

(4)考生手持身份证（正面）及准考证在摄像头前进行展示（需按考官要求

调整），并朗读《考生承诺书》。

(5)考官线下随机发放试题，考生进行口头作答。

(6)面试结束，面试组助理在学信网面试系统中结束当前考生的面试。

(7)面试组全体考官（含助理）进行线下独立评分。

(8)面试组助理邀请下一位考生开始面试，直至全部考生面试结束。

5.每生面试时间（不得少于 20分钟）：20~25分钟

6.如有考生加试，加试具体安排：在正式复试日期后 1~2天内利用学信网面试系

统客户端安排加试考生进行加试。



7.其他具体规定:

(1)考生应当自觉服从考试工作人员管理，严格遵从考试工作人员关于网络

远程考场入场、离场、打开视频的指令，不得以任何理由妨碍考试工作人员履行

职责，不得扰乱网络远程复试考场及其他相关网络远程场所的秩序。

(2)考生应按要求备妥软硬件条件和网络环境，提前安装指定软件配合软件

测试。按规定时间启动指定软件或登录指定网络平台参加网络远程复试。

(3)考生必须凭本人《准考证》和有效居民身份证参加网络远程复试，并主

动配合身份验证核查等。复试期间不允许采用任何方式变声、更改人像。

(4)考生应选择独立安静房间独自参加网络远程复试。整个复试期间，房间

必须保持安静明亮，房间内不得有其他人，也不允许出现其他声音。不得由他人

替考，也不得接受他人或机构以任何方式助考。复试期间视频背景必须是真实环

境，不允许使用虚拟背景、更换视频背景。

(5)考生音频视频必须全程开启，全程正面免冠朝向摄像头，保证头肩部及

双手出现在视频画面正中间。考生复试时不得佩戴帽子、墨镜、口罩等，不得用

头发、饰品等遮盖耳朵及面部，以便于身份确认及复试全程实时监控。

(6)复试全程考生应保持注视摄像头，视线不得离开。复试期间不得以任何

方式查阅资料。

(7)复试期间考生不得录屏、录像、录音。

(8)复试中，考生若使用手机加入平台，①用移动数据流量联网，则关闭手

机通话功能或设置成来电转接；②用WIFI联网，可直接关闭移动数据连接及手

机通话功能。

(9)复试过程中出现断网情况，考生需第一时间打开手机信号，确保学院与

考生取得联系。

(10)考生在复试的整个阶段须保持联系畅通，以便学院联系。考生无故失联

造成无法完成复试的，视为自动放弃本次复试。

(11)除以上各项以外，考生任何违反公平、公正规则的作假、舞弊等行为，

都严格禁止，一旦被发现，取消复试资格和成绩，记入考生诚信档案，并按照相

关规定严肃处理。学校认为必要时，可以对相关考生进行二次复试。



2021年海洋科学与工程学院土木水利硕士研究生复试工作细则

1. 复试时间：

2021.3.23 上午 8:30-12:00；下午 13:00-17:00（一志愿复试）

2021.3.24 下午 13:00-17:00（调剂复试）

2.复试方式及平台：学信网招生远程面试系统

3.复试内容及分值 (总分 220分)

项目 评分项

1 大学阶段学习情况（学习成绩、获奖情况等）

2
基础知识、专业知识的掌握情况，对本学科发

展动态的了解等

3 综合知识应用能力

4 外语能力（听力、口语）

5 语言表达能力、思维的敏锐性及逻辑思维能力

6 思想品德和心理素质

4.面试流程:

(1)考生在复试时间开始前 30分钟内登录学信网面试系统指定考场等待复试，

准备好两台设备进行远程面试，按要求安装好最新版本软件，一机位可以使用电

脑、笔记本、手机，二机位必须使用手机，并提前调试好双机位。考生电脑面前

不能放置除了有效证件、准考证之外的与考试相关的任何资料、设备等。

(2)面试小组成员在正式复试开始前 30分钟提前进入复试考场，手机关机，

并将手机集中存放在一个信封中。

(3)考生进入考场后，由面试组助理在学信网面试系统客户端按序向指定考

生发起面试邀请，考生点击【接受】进入视频面试环节，正式面试开始。

(4)考生手持身份证（正面）及准考证在摄像头前进行展示（需按考官要求

调整），并朗读《考生承诺书》。

(5)考官线下随机发放试题，考生进行口头作答。

(6)面试结束，面试组助理在学信网面试系统中结束当前考生的面试。

(7)面试组全体考官（含助理）进行线下独立评分。

(8)面试组助理邀请下一位考生开始面试，直至全部考生面试结束。

5.每生面试时间:少于 20分钟

6.如有考生加试，加试具体安排：在正式复试日期后 1~2天内利用学信网面试系

统客户端安排加试考生进行加试。



7.其他具体规定:

(1)考生应当自觉服从考试工作人员管理，严格遵从考试工作人员关于网络

远程考场入场、离场、打开视频的指令，不得以任何理由妨碍考试工作人员履行

职责，不得扰乱网络远程复试考场及其他相关网络远程场所的秩序。

(2)考生应按要求备妥软硬件条件和网络环境，提前安装指定软件配合软件

测试。按规定时间启动指定软件或登录指定网络平台参加网络远程复试。

(3)考生必须凭本人《准考证》和有效居民身份证参加网络远程复试，并主

动配合身份验证核查等。复试期间不允许采用任何方式变声、更改人像。

(4)考生应选择独立安静房间独自参加网络远程复试。整个复试期间，房间

必须保持安静明亮，房间内不得有其他人，也不允许出现其他声音。不得由他人

替考，也不得接受他人或机构以任何方式助考。复试期间视频背景必须是真实环

境，不允许使用虚拟背景、更换视频背景。

(5)考生音频视频必须全程开启，全程正面免冠朝向摄像头，保证头肩部及

双手出现在视频画面正中间。考生复试时不得佩戴帽子、墨镜、口罩等，不得用

头发、饰品等遮盖耳朵及面部，以便于身份确认及复试全程实时监控。

(6)复试全程考生应保持注视摄像头，视线不得离开。复试期间不得以任何

方式查阅资料。

(7)复试期间考生不得录屏、录像、录音。

(8)复试中，考生若使用手机加入平台，①用移动数据流量联网，则关闭手

机通话功能或设置成来电转接；②用WIFI联网，可直接关闭移动数据连接及手

机通话功能。

(9)复试过程中出现断网情况，考生需第一时间打开手机信号，确保学院与

考生取得联系。

(10)考生在复试的整个阶段须保持联系畅通，以便学院联系。考生无故失联

造成无法完成复试的，视为自动放弃本次复试。

(11)除以上各项以外，考生任何违反公平、公正规则的作假、舞弊等行为，

都严格禁止，一旦被发现，取消复试资格和成绩，记入考生诚信档案，并按照相

关规定严肃处理。学校认为必要时，可以对相关考生进行二次复试。


